广东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二期）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EPC项目工作任务书

项目背景

本项目为广东省四望嶂国防教育基地二期规划用地红线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二期总规划用地面积480亩，可建设用地面积202亩。项目位于梅州市西北部，包含三矿所在部分区域，属原广东省四望嶂矿区内，原矿区面积约44.76km2，该矿区开采历史悠久，曾是广东省最大的煤矿之一、粤东地区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

四望嶂煤矿属于地下开采矿山，历经上百年的开采，直至2005年发生8.7矿难后全部关停。已有的人类采矿活动对矿区地质环境影响严重。项目规划新建建筑拟在原有现状建筑范围内，最大程度规避矿区地质灾害、深浅采空区等不良影响，新建建筑确有涉及或周边影响的部分采用设计与地质灾害治理科学融合考虑，确保项目实施的基本安全。
治理工程地点与范围

治理工程地点：兴宁市黄槐镇四望嶂矿区。

治理工程规模：项目二期总用地面积480亩，可建设用地面积202亩。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为项目红线范围内的现状地质灾害及隐患治理，包括但不限于崩塌/滑坡、隐患点治理及加固、煤矸石区域治理、3矿竖井治理、地表以下浅层采空区（含小窑、洞口、浅部井巷）和溶（土）洞（以下统称采空区）探查和治理、泥石流治理等，如有需要可适当扩展至红线范围外周边临近区域，并符合发包人项目需求。
工程服务期

总工期为360日历天。从签订该项目总承包合同之日起至合同规定全部工作完成，其中勘查工作90日历天，地质灾害稳定性评价工作预计60日历天，设计工作预计90日历天，施工预计230日历天，各项工作均与前一项工作的时间部分重合。

工作目标

通过治理工程，确保红线范围内的地质灾害不会对项目用地造成危害，保障二期规划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地质安全稳定，按期按规定竣工验收合格。

技术标准依据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40112-2021）；

《广东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版）

《煤矿采空区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1044-2014）（2017版）；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2019)；

《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GB/T50266-2013)；

《地面沉降调查与监测规范》（DZ/T0283-2015）；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

《滑坡防治工程勘查规范》（GB/T32864-2016）；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GB/T 12719-2021）；
《水文地质调查规范》（DZ/T 0282-2024）；
《泥石流防治工程设计规范》（T/CAGHP 021-2018）；
《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范》（DZ/T 0220-2006）；

《煤矿采空区建（构）筑物地基处理技术规范》（GB 51180-2016）；

《采空塌陷防治工程设计规范（试行）》（T/CAGHP012-2018）；

《采空塌陷防治工程施工规范（试行）》（T/CAGHP059-2019）；

《采空塌陷地质灾害监测规范（试行）》（T/CAGHP078-2020）；

《采空区地表建设地基稳定性评估方法》（GB/T43215-2023）；

其他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以及项目合同要求。当相关标准不一致时，应以更高的标准要求或发包人要求为准。

主要工作内容及任务要求

主要任务：本项目主要包括精细化勘查、地灾稳定性评价、设计、施工4个专项工作。

1、查明二期规划用地红线范围内以及影响该用地的边坡及地质灾害等的地质环境特征。

2、通过物探、钻探、现场调查、收集资料等勘查手段查明工程建设区内边坡及地质灾害，以及影响范围内的地质环境特征，并结合各种相关理论分析论证，对稳定性进行评估，就本场地有针对性的提出地质灾害治理措施与建议，提交符合规范和标准要求的勘查报告和稳定性评价报告。

3、依据上述工作成果，作出合理的地质灾害治理设计，包括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图设计应通过专家评审，并且应满足发包人项目需求。

4、按照国家规范、标准以及本项目施工图实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在满足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等要求的基础上，完成竣工验收。

（一）精细化勘查

1、主要任务

对规划区进行地质勘查，包括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地下水、地貌等自然地质条件的勘查，边坡及地质灾害现状、活动性、威胁对象和危害性等方面的分析评价。通过区域性和工程性水文地质调查，查明项目区内地下水的赋存条件、水文地质单元划分、水位变化规律、地下水补给、径流和排泄特征，分析其对地质灾害发育的影响，重点关注浅层采空区、井巷、岩溶等部位的水文地质条件与渗流路径。识别红线范围及周边200m区域内的潜在泥石流沟道、堆积物和沟口扇体等危险区，查明成灾物源、引发机制、历史灾害记录，结合区域降雨与地貌特征，对泥石流形成条件与危害性开展系统分析。

2、技术方法

可采用多种勘查方法包括现场调查调绘、钻探、物探等技术手段，建议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包括但不限于瞬变电磁法、面波法、钻孔CT、声波测井、井中电视等，对二期规划用地红线范围开展精细化勘查，现有（已知）边坡及地质灾害周边、拟建构筑物重点区域须重点勘查，查明边坡及地质灾害规模、分布及影响范围。

3、具体要求

（1）对于边坡以及地质灾害勘查深度，要求应超过影响边坡稳定性分析需要的深度以下不少于10m，对于考虑采空区影响的范围内勘查深度为地表以下不少于40m，如勘探过程中揭露有异常情况（如岩溶等不良地质作用），应穿透并进入稳定的岩土层不少于6m。

（2）项目区水文地质调查范围应涵盖红线范围内及其影响边界外不少于200m区域；对浅层采空区、井筒等重点区域进行专项水文测试和渗流条件评价。

（3）查明泥石流隐患点的位置、规模、物源量、起动降雨强度及流动路径；专题成果应为泥石流治理设计与施工方案提供技术依据，满足防灾减灾要求。

（4）通过物探手段探查潜在的采空区、地质软弱薄层等不良地质情况，有针对性的布置勘查钻孔，根据物探结果确定钻探方案。

（5）按时提供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的项目地块边坡及地质灾害的原始资料、勘查报告。

（6）勘查专业技术负责人与设计专业技术负责人保持密切沟通，了解设计对勘查的要求，及时提供中间性资料，便于设计工作顺利开展；并对设计报告所提参数和相关技术问题进行解释。

（7）积极参与图纸会审及技术交底，对治理工程施工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系统全面地介绍场地地质情况。

（8）积极配合甲方准备治理工程竣工验收所需的各种资料，参加治理工程各阶段的竣工验收工作。

（9）勘查应严格控制费用，必须保证勘查工程费用不超过合同价，并且应确保勘查成果满足发包人要求。

（10）勘查工作方案、勘查报告应在专家评审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步工作。
（二）地质灾害稳定性评价

1、主要任务

根据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类型、规模、发育程度、危害性等因素，对其进行分级、分类评估，提出防治的重点和难点，为本项目地质灾害治理设计提供依据。评价范围定为勘查确定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影响范围。
2、技术方法

根据勘查成果，参照《广东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实施细则》（2023年）等相关技术规范进行稳定性评价。

3、具体要求

依据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特征和覆岩结构等条件，进行半定量或定性计算分析，分析其稳定性和危害性。

（三）设计

1、主要任务

根据勘查报告和地灾稳定性评价结果，提出合理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设计方案，包括治理方法、工艺流程、设备选型、治理监测及检测要求等，需要达到施工图设计深度。

2、具体要求

（1）设计方案应符合国家相关工程设计规范和安全标准，确保治理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满足安全稳定要求。防治工程设计应遵循"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基本原则，对于条件复杂的采空区应采取避让措施。
（2）应以防治后边坡或者地表不发生连续变形破坏为基本要求。防治工程设计应积极采用和推广可靠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宜优先考虑利用工程所在地广泛分布存在的工程材料，合理利用矿渣、尾矿等废弃物，并应遵守国家现行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有关规定。
（3）应严格实行限额设计，如超出限额总价，应征得发包人同意。

（4）治理措施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安全可靠，技术可行，经济合理。

2）施工场地条件便利，施工工期合理。

3）防治效果显著，符合环境保护及国家相关规定。

（5）设计图纸应清晰、准确，符合制图规范，能够指导实际施工。

（6）设计说明书应详细阐述治理方案的原理、工艺流程、设备选型等，为施工提供明确的指导。

（7）在详细勘查成果和稳定性评价的基础上，对工程结构与构造进行细部设计，详细说明设计的基本思路，提出施工技术、施工组织、安全措施等要求，以满足工程施工和工程招投标的要求；编制工程措施的具体结构、工程施工图件及说明。

3、设计成果

（1）提交完整治理施工图，包括设计图纸、设计说明书、计算书等。

（2）提供治理过程中所需的技术参数和数据，为施工提供必要的依据。

（3）协助项目业主完成相关审批手续，确保治理工程的合法合规性。

（4）提供治理工程所需的其他相关设计变更、技术交底及竣工验收等服务，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

（四）施工

1、主要任务

根据勘查结果和治理设计方案，治理工程应严格按图施工，施工开工前应编制切实可行的施工组织设计，明确施工流程、工艺要求、质量控制标准、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应急预案等。对于重要的分项工程应编制分项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应积极采用和推广可靠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宜优先考虑利用工程所在地广泛存在的工程材料，合理利用矿渣、尾矿等废弃物，并应遵守国家、当地现行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有关规定。

2、施工成果

确保治理工程按要求竣工验收，达到设计要求的安全稳定标准：治理后的应达到设计要求的安全稳定标准，可以作为国防教育基地的建设用地，能够承受相应的荷载和变形要求。施工单位应对治理后的地质灾害工程进行质量检测和评估，确保治理效果符合设计要求。

施工单位应在工程竣工后1个月内按相应规范提交归集整理完整的施工记录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施工日志、质量检测报告、验收资料等。

提供治理工程所需的后期维护和管理建议：治理工程完成后，施工单位应提供不少于一个完整水文年的后期维护和管理建议，包括定期检查、维护保养等。建议应针对治理工程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制定，确保工程的长期稳定运行。

项目工作内容清单
详见附件1
附件1

	序号
	项目及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
	招标控制价-总价（元）
	备注

	一
	精细化勘查
	
	
	
	    13,909,970.00 
 
	

	1.1
	钻探
	m
	9360.00 
	
	
	暂定平均孔深36米，总进尺9360米； 

	1.2
	物探
	项
	1
	
	
	

	（1）
	瞬变电磁法
	点
	4000.00 
	
	
	

	（2）
	面波勘探
	点
	2900.00 
	
	
	

	（3）
	跨孔弹性波CT
	检波点·炮
	25000.00 
	
	
	孔深暂定45m

	（4）
	地质雷达
	点
	20000.00 
	
	
	

	（5）
	孔内电视
	m
	100.00 
	
	
	孔深暂定45m

	(6)
	技术工作费
	项
	1.00 
	
	
	

	二
	地质灾害稳定性评价
	项
	1
	
	780,000.00
	此项总价包干

	三
	地质安全隐患治理工程设计
	项
	1
	
	     1,494,555.70 

	

	四
	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施工
	项
	1
	
	    35,058,777.75 
 
	

	4.1
	崩塌/滑坡治理
	项
	1
	
	                 17,666,254.94 

	

	4.2
	采空区、岩溶、巷道和井筒处理
	项
	1
	
	                   7,217,146.00 

	

	4.3
	煤矸石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项
	1
	
	                   4,716,320.36 

	

	4.4
	泥石流治理
	项
	1
	
	                   5,459,056.45 

	

	
	总 计（含税）
	
	
	
	                 51,243,303.45 
 
	

	


1

